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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对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预计额度进行调

剂使用，本次同类担保对象间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已审议的担保

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额

度

调剂后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金

额

担保余额

（含本次）

尚未使用担保

额度（含本次）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华友进出

口有限公司
100,000.00 -20,000.00 80,000.00 0.00 29,900.00 50,100.00

玉林时代聚能

热力能源有限

公司

0.00 20,000.00 20,000.00 18,304.00 18,304.00 1,696.00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及公司各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预计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为其他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1,4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

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714.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686.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0.00亿元人民币。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

等担保形式。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友钴业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期限：11个月～6年 5个月；或随业务期限

（三）担保金额：合计 287,30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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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

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对象中，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处于

绝对控制地位，具有经营控制权，因而为其担保时未有反担保，部分其他股东未

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对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的担保，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按持股比例（含关联方）提供连带

责任反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7日、2025年 5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518,440.24万元人民币，其中：

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9,345,342.75万元人民币，对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73,097.49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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